








2.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據前臺中縣政府 87 年 4 月 22 日 87 府建四字第 088366 號函核發開發許可函內容訂定 

              依據臺中市政府100年4月19日召開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專責審議小組第一屆第一次會議決議修訂 

一、 本規則訂定之目的為加強「電影文化城住宅社區」(以下簡稱

本社區)建築管理，確保土地合理利用，以維護公共安全。社

區內土地建築物之使用，應依規則未規定者，適用「非都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非都市土地

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二、 本社區之土地使用計畫以政府核定之開發計畫內容為依據，若

有違反規定者依建築法令規定辦理。 

三、 本社區內設置下列各土地使用分區及遵照台灣省區域計畫委

員會會議決議變更各分區應屬之用地，詳圖 2-7、使用地變更

編定計畫圖。 

(一) 鄉村區國土保安用地(不可開發區、保育區) 

(二)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住宅使用、社區中心、學校代用

地) 

(三) 鄉村區遊憩用地(閭鄰公園) 

(四) 鄉村區交通用地(道路、停車場) 

(五) 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污水抽水站、污水處理廠、

公用設備用地) 

(六) 鄉村區水利用地(滯洪沉砂池) 

四、 不可開發暨保育區為保護水土及自然資源，將依「非都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之容許使用項目使用。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供住宅使用者五、 土地之建築使用，以供住宅

活動為主，不得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及妨礙住宅安寧之其他使用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供住宅使用者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

率百分之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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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之一、B6 區域「禁止建築線」以北土地(B6-1)不得建築使用。 

B6-2 僅供作為保育目的之綠地，不

得進行開發使用(面積不得小於

694.25m
2
)。B6-1 及B6-2 仍維持原

編定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且B6-1

及B6-2 個別分割為獨立地號，以利

管制。 

B6-1 及 B6-2 區皆不得建築使用，

且不得計入法定空地計算。詳右圖

所示。 

六、 本社區以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供住宅使用者容積率百分之一

百二十暨依「非都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第二

十六條規定計算社區之法定人口數為 3406 人，並據以計算既

提供足夠之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用地。 

七、 社區中心為居民購物、休閒聯誼及服務等商業設施；依「非都

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第三十一條規定社區應

設置幼稚園(含托兒所)於社區中心內。另將設置郵政支局、社

區文教中心、醫療保健等一般服務設施，建蔽率百分之四十、

容積率百分之一百二十。 

八、 學校代用地分為小學代用地及中學代用地二種，贈與建地給地

方政府時，應簽訂贈與契約，並註明標售所得之費用，應作為

該基地學區範圍內購買學校用地及建校之費用。學校代用地建

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百分之一百二十。 

九、 閭鄰公園應捐與地方政府，為供居民休閒遊憩得設置各種兒童

遊樂設施、休閒運動設施、服務管理設施及水土保持設施。建

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百分之一百二十。 

十、 交通用地限作公眾通行之道路、停車場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其中社區道路並贈與地方政府。 

十一、 公用設備用地為供電力、電信等公共事業機關及有關自來水設

施、電力、電信等有關設施之用，各機關在興建前應對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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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型態與開發單位相互協調，以求整體環境的一致性。建

蔽率百分之六十、容積率百分之一百六十。 

十二、 本社區依「非都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第三十

二~三十五條規定辦理，即社區開發基地將於興闢完成全部公

共設施、公用設備後，始可申請變更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 

十三、 為求本社區建築景觀的整體性及美觀。社區內建築物之結構、

色彩、式樣及廣告招牌等設計應維持與原地形景觀配合，凡日

後增建、改建及維修等行為。除經建築主管單位核准外，應事

先與社區管理委員會協調，經同意後始可進行工程。 

十四、 本社區居住人口數依每人三十平方公尺住宅樓地板面積之標

準計算，又依每四人為一戶計算戶數，即社區計畫戶數為 852

戶。 

十五、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供住宅使用者(除 B6-1 及 B6-2 外)，每宗

建築基地百分之四十建蔽率，其餘保留為空地，得作庭院使用

。 

十六、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供住宅使用者每宗建築基地之建築基地

後側之境界線退縮 1.5 公尺以上之空地為防火間隔。 

十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供住宅使用者每宗建築基地之建築物依

建築設計檢討留設適宜之側院，其寬度不得小於 1.5 公尺，且

同一基地內至少需留設一側。 

十八、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供住宅使用者建築物側面牆壁設有門窗

開口或陽台者，應留設水平淨距離 1.5 公尺以上側院，但以不

透視之固定玻璃砌築者，不在此限。 

十九、 社區中心及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供住宅使用者每宗建築基地

，應臨接 6 公尺(或以上)道路。 

二十、 本社區之公共建築物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及相關規定，設置供殘

障者使用之設施，其中殘障坡道表面應為粗面或防滑材料處理

。 

二十一、 每宗建築基地之樹木種類，主幹之胸徑太小、高度等，應符

合社區建築、景觀設計；完工後若有增減變更，應與社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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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委員會協定。 

二十二、 建築基地若於地形、地質情形特殊，不適合栽種或基於園藝

設計之需要者，其應植數量及位置，得免受前條規定之限制

。 

二十三、 建築基地內之裸露地，應種植有助於水土保持之花草。 

二十四、 植樹的位置不得妨礙公共設施之使用及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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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節錄報告書，實際內容應以核定本為準。



資料來源:節錄報告書，實際內容應以核定本為準。



 面積(m2) 百分比(%)

國土保安用地 181,473.00  48.49%

住宅使用

A1 8,123.66      2.17%
A2 10,892.30    2.91%
A3 14,831.56    3.96%
B1 11,705.21    3.13%
B2 5,273.29      1.41%
B3 4,311.91      1.15%
B4 4,479.25      1.20%
B5 9,277.56      2.48%
B6 10,121.12    2.70%

B6禁止建築區域 13,236.43    3.54%
C 6,132.46      1.64%

小計 98,384.75    26.29%

社區中心

(一) 5,653.77      1.51%

(二) 2,217.01      0.59%

小計 7,870.78      2.10%

學校代用地

(一) 1,522.85      0.41%

(二) 9,133.35      2.44%

小計 10,656.20    2.85%

國中 8,511.07      2.27%

小計 8,511.07      0.02

合計 19,167.27    5.12%

閭鄰公園 16,002.30    4.28%

道路用地 38,788.75    10.36%

停車場

(一) 425.83         0.11%

(二) 1,514.22      0.40%

(三) 214.03         0.06%

小計 2,154.08      0.58%

污水處理廠 1,540.23      0.41%

污水抽水站

(一) 496.82         0.13%

(二) 252.63         0.07%

小計 749.45         0.20%

公用設備 875.47         0.23%

滯洪沉砂池

(一) 2,179.62      0.58%

(二) 2,614.11      0.70%

(三) 694.25         0.19%

(四) 1,789.94      0.48%

小計 7,277.92      1.94%

總計 374,284.00  100.00%

土地使用類別

資料來源:節錄報告書，實際內容應以核定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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